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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改
进，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的内容和
方式也越来越多，开展实质辩护的
环节设置也越来越靠前，辩护工作
不再仅仅局限于法庭上控辩双方你
来我往、唇枪舌剑，律师越来越重
视把辩护的精力和功夫放在案件提
起公诉之前，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
法明确了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阶
段律师发表法律意见的权利，正式
确立了律师审前辩护这项制度，不
仅拓展了律师辩护空间，也更加有
利于刑事诉讼的进行和案件的公正
处理。

山东舜翔（枣庄）律师事务所坚
持刑事业务专业化发展，提出刑事辩
护技术化、有效化的理念和目标，将
案件实质辩护工作贯穿于整体办案
过程，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
中，除了继续强化律师庭审能力之
外，还研发和规范了在刑事案件提起
公诉之前的“审前辩护”制度，旨在在
案件提起公诉之前，通过会见了解、
阅卷、论证、收集调取对当事人有利
的证据等工作，以书面形式向办案机
关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具有
法定减轻、从轻量刑情节的法律意
见，争取被办案机关采纳，从而积极
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法律利益，同
时加强与办案机关的业务交流，尽
量将控辩矛盾解决在诉前，以促进
案件向快速平稳处理、节约司法资
源等方向发展。近年来，舜翔所审
前辩护的实质有效率达到53.7%，审
前辩护已经形成规范化、常态化，
其中13人在侦查阶段被取保候审，4
人做不起诉（或撤案）处理，2人变
更较轻罪名，8人减少犯罪事实或减
低犯罪数额，1人认定主动投案、立
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有力的维
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
进一步做好刑事辩护工作积累经
验，创新思路。

一、审前辩护是什么
所谓“审前”辩护，为了与案

件提起公诉之后的庭审辩护相区
分，主要是指在刑事案件处于立案
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时，辩护律师
在对证据事实做分析论证的基础之
上，依法行使各项法定辩护权，向
案件承办部门提出法律意见的诉讼
活动。律师审前辩护的权利已经明
确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人民检
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
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
中，在实践中，审前辩护权的行
使，关键在于律师对刑事诉讼各个
环节不同重点工作的了解和把握，
会不会用、能不能用好。

二、审前辩护干什么
律师审前辩护主要干什么，对

案件和当事人会有哪些影响，笔者
结合本所办理的案件，进行了简要
的归纳，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一）侦查阶段（办案机关：公
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检察机关
自侦部门）

成功案例：鲍某某涉嫌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案，该鲍加盟某公司产品销
售，通过本人销售产品、发展下线等
活动进行获利，同时在公司改变经营
模式后，受聘担任该公司中层负责管
理工作，公安机关以涉嫌组织领导传
销罪对鲍某某刑事拘留，承办律师在
会见鲍某某了解了基本案情后，以鲍
某某行为不构成犯罪、人身不具有社
会危害性以及鲍某某愿意退缴非法
所得等事实和理由，向公安机关提出
将鲍某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的意见，该意见被公安机关采纳，鲍
某某被公安机关直接办理取保候审。

由此可见，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审
前辩护具体工作主要包括：

1、“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
罪案件）申请会见；

2、对已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
申请取保候审等较轻的强制措施；

3、评估案件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以及对案件定性提出意见；

4、侦查机关是否具有管辖权；
5、申请返还与案件无关的被扣

押物品。
（二）审查批准（决定）逮捕阶段

（办案部门：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
成功案例：某国家工作人员徐某

某滥用职权、受贿案，该嫌疑人承包
经营某殡仪馆，采取“假火化”的方
式，收取火化费，开具虚假的火化证，
检察机关以滥用职权、受贿罪立案侦
查，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并限制会见。
承办律师多次申请会见和取保候审
均未获批准，在无法会见犯罪嫌疑人
本人的背景下，承办律师根据了解到
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在本案的审查决
定逮捕期间，向上一级检察机关侦监
部门提出书面意见，提出徐某某的行
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和无逮
捕必要的意见，最终检察机关部分采
纳律师意见，对徐某某决定逮捕，但
逮捕罪名变更为单位受贿罪，此案的
办理取得部分阶段性成果，也为本案
下一步创设了更大的辩护空间。

成功案例：某市当地一名国家工
作人员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因
数额特别巨大，因此未允许律师在侦
查阶段会见，律师通过询问嫌疑人家
属，判断此案构成要件有缺陷，因此
在办案机关审查决定逮捕环节提出
无罪、建议不予逮捕的律师意见，后
上级检察机关采纳了律师的意见，对
本案未予逮捕。

由上可见，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
的审前辩护工作主要包括：

1、提交不予逮捕建议书
2、争取审查逮捕环节变更较轻

罪名
3、对侦查违法行为要求进行侦

查监督和纠正违法

（三）公诉阶段（办案部门：检察
机关公诉部门）

成功案例：某国家工作人员挪用
公款罪，该人在担任某乡镇经管站站
长期间，按照领导安排提供虚假的种
粮大户名单、虚报种粮补贴用欲作公
务费用，后种粮补贴由财政部门直接
发放至种粮大户的账户内，此人以打
借条的方式分别向三位种粮大户借
款共27万元，在领导向其催要补贴款
后，此人将借款返还，并按照规定将
虚报的种粮补贴款进行上交。检察
机关以此人涉嫌挪用公款罪将其移
送审查起诉，其间，承办律师查阅了
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以嫌疑人的行
为不构成犯罪，向检察机关公诉部门
提出将本案退回自侦部门建议撤案
的意见，该意见被采纳，案件已作出
撤案决定。

成功案例：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未成年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取保候
审，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通过反
复查看现场、阅卷和座谈，发现本案
认定盗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提
出不起诉的书面律师意见，后本案经
过检察机关慎重论证，最终对该嫌疑
人做出不起诉决定。

由此可见，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
审前辩护的主要工作包括：

1、提出管辖权或审级管辖意见；
2、进行调查取证；
3、创设从宽处理情节，如建议检

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退赃、赔偿被
害人损失等 ；

4、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辩护
意见；

5、提出犯罪嫌疑人罪轻的辩护
意见；

6、提出对犯罪嫌疑人作不起诉
的意见或建议，主要是酌情不起诉的
意见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

（四）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机关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

该项制度是律师对已被逮捕的
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羁押必要性提
出审查申请，启动审查程序，建议对
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该制度 2016年年初由最高人民
检察院出台，但在工作实践中，还存
在工作环节不衔接、部门职责不清、
审查判断标准不明等问题，因此虽然
我们在数个案件中均提出了相关的
书面法律意见，但尚无成功案件。目
前，羁押必要性审查诉讼活动中，本
地检察机关仍旧是书面审，在审查律
师提出的建议时，鲜少再次征求辩护
律师意见，本所针对7起案件提出“重
病不适宜羁押、罪轻不适宜羁押”等
书面意见，均未成功。反观外地（江
浙地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开展情
况，已有检察机关针对律师提出的审

查意见，开展公开听证活动，要求有
关人员到场，公开审查嫌疑人的羁押
必要性，此举确实进一步促进了司法
公开，应当为本地进行借鉴。

三、律师能做些什么
（一）善用法律权利，拓宽工作途

径
审前辩护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

的权利，同时也是辩护律师的职责，
既然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如果不用起
来，就是把尚方宝剑当成了咸鱼干，
因此律师应当重视审前辩护的意义
和作用，彻底改变“庭审才是主战场”
的观念，积极主动的行使辩护权，将
辩护有效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
中，为案件的有效辩护争取更多的空
间和条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秉持客观义务，理性真诚交
流

在刑事案件中，无论是包括侦
查、侦监、公诉等部门的大控方，还是
辩护人的小个体，都应秉持着客观公
正的态度，充分履行职责，恪守职业
道德，相互尊重理解，形成良好的工
作沟通机制和氛围，充分保障刑事案
件依法公正办理。目前办案机关在
执法理念、执法方式、执法能力上已
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对律师意见大多
数采取的欢迎和开放的态度，但是是
否能够采纳，关键在于律师提的意见
对不对、准不准，律师要论证分析刑
事诉讼程序各个环节的工作特点，找
到契合的交流点，才能达成引起共鸣
或重视的效果。譬如在侦查阶段的
申请取保候审工作，到了案件审查起
诉阶段，就不应该继续作为重点予以
进行，而是要在案件定性是否准确、
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等问题与公诉人
进行重点沟通。

（三）规范工作模式，提高司法效
率

作为律师，在审前辩护上除了
在实质性意见上下功夫之外，还要
规范自己的工作模式，譬如提出意
见应当以书面方式进行、文书的格
式要符合一般公文形式要求、文书
的提交应当通过办案机关指定的部
门如案管中心、法治部门等进行，
同时作为办案机关也应进一步规范
工作流程形成共振机制，如律师法
律意见书的提交程序、办案部门回
复的程序、审前案件交流方式等，
以提高刑事案件的办理质量，提高
司法效率。

如果把刑事辩护形容为一场战
役，那么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
实践需要，律师的主战场已经不再
是单一的、传统的、庄严的法庭，
抓住审前辩护，才能开辟更多的战
场，从而争取更多的战机和战绩，
开疆拓壤，方能亮剑。

审前，有效辩护的主战场
——山东舜翔（枣庄）律师事务所审前辩护工作小记

舜翔律师所律师风采


